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玉禾田环

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玉禾田”）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玉禾田 2023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下同）开展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结合2022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情况，预计2023年公司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平先生、深

圳伏泰智慧环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伏泰”）、内江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内江高能”）等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将本着公平、公

开、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与上述关联方签署相关交易协议，

预计2023年度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将产生支出合计820.00万元、收入合

计4,000.00万元。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交易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22 年发

生金额 

关 联

交 易

支出 

向关联人租赁办

公用房 
周平 房屋租赁 市场定价 420.00 0 419.63 

向关联人采购信

息技术服务 
深圳伏泰 

信息技术

服务 
市场定价 400.00 0 290.15 



关联交易支出小计 820.00 0 709.78 

关 联

交 易

收入 

为关联人 

提供市政 

环卫服务 

内江高能 
市政环卫 

服务 
市场定价 4,000.00 79.95 1,970.50 

关联交易收入小计 4,000.00 79.95 1,970.5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交易内

容 

2022年实

际发生金

额 

2022年预

计发生金

额 

实际发

生占同

类业务

比例

（%） 

实际发

生与预

计金额

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

人租赁

办公用

房 

周平 
房屋租

赁 
419.63 420.00 9.21 0.09 

2022年3月29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

013）。 

向关联

人采购

信息技

术服务 

深圳

伏泰 

信息技

术服务 
290.15 400.00 0.32 27.46 

向关联

人采购

车辆维

修保养

服务 

深时

环卫 

车辆维

修保养

服务 

163.33 450.00 2.09 63.70 

为关联

人提供

市政环

卫服务 

内江

高能 

市政环

卫服务 
1,970.50 4,000.00 0.33 50.74 

2022年1月27日、2022

年8月26日分别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与内江高能环境

技术有限公司2022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

告》（公告编号：2022-

002）、《关于追加与

内江高能环境技术有限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公告》（公告

编号：2022-048）。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

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双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在 

日常运营过程中，会根据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和市场情况进行适当的 

调整；同时鉴于日常性交易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 

执行进度确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关联 

交易的各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 

要系公司根据实际经营发展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 

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 

响公司独立性。 

我们将督促公司进一步提高对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度，并持

续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监管工作，切实保障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注：1、以上列示金额为含税金额；2、2022 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3、深时环卫，指 

“深圳市深时环卫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是玉禾田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周平 

周平，男，1963 年生，大专学历，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公司董

事长及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周平先生是公司董事长，且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该关联人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7.2.5 第（一）、（二）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深圳伏泰 

公司名称：深圳伏泰智慧环境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超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MDH459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 A-2101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集成开发及销售;相关系统方案咨询；软件

产品开发；软件外包服务及环境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通信器材销售；自动售货机及环保设备的研发、销售、安装

和维修维护；环境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开发与服务；环境监测。环卫信

息技术咨询与服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深圳伏泰智慧环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53.68 万元，

净资产 79.16 万元，2022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04.52 万元，净利润 19.19 万元。 

深圳伏泰是由苏州市伏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苏州伏泰”）和玉禾

田共同出资设立的，苏州伏泰持有该公司 51%股份，玉禾田持有该公司 49%股



份，苏州伏泰为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588，简称

“高能环境”）的参股公司，高能环境持有该公司 11.79%股份。为保护上市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7.2.3 第（五）款，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认定深圳伏泰与

本公司有特殊关系，是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法人，故将深圳伏泰认

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内江高能 

公司名称：内江高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熊辉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1000MA686RW647  

住所：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梧桐路1号一幢1单元28楼9-14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

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废物治理；环保咨询

服务；金银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新车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

务；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餐

厨垃圾处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2年9月30日，内江高能未经审计的报表数据为，总资产170,657.37

万元，净资产51,997.39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为17,159.60万元，净利润

1,397.15万元。 

内江高能是由公司与高能环境等六名股东以“联合体”形式中标内江城乡生

活垃圾处理PPP项目后，共同出资设立的项目公司。高能环境为该公司的控股

股东，持有该公司69.69%股权，玉禾田持股比例为0.15%。高能环境通过金昌

高能时代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金昌高能”）间接持有玉禾田13.83%股权。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相关规定，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

原则认定内江高能与本公司有特殊关系，是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法人，故将内江高能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上述关联法人均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日常交易中能正常履行合同约定内

容，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办公经营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枫叶园林生态科技工

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玉蜻蜓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广州玉禾田环境发展有限公

司分别租用位于深圳市和广州市的产权人为周平先生的房屋，租赁用途为办公，

预计年合同金额为 420.00 万元。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拟向深圳伏泰采购信息技术服务，服务内容

包括智能环卫系统的软件系统开发、硬件设备安装、日常运营维护服务等，预计

年交易金额为 400.00 万元。 

为满足内江市城乡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运营需要，公司向内江高能提供

垃圾清运及路面保洁服务，根据项目招标文件，预计年服务费约4,000.00万元。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金枫叶园林生态科技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市玉蜻蜓

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与周平先生就位于深圳市房屋租赁签署了房屋租赁协议，

具体如下：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

人 

序

号 
承租方 

协议 

签署日期 

协议 

有效期 

向关联

人租赁

办公用

房 

周平 

1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1 2025/9/17 

2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1/1 2023/12/31 

3 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9/18 2025/9/17 

4 
深圳市玉蜻蜓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

司 
2020/9/18 2025/9/17 

5 
深圳市金枫叶园林生态科技工程有

限公司 
2020/9/18 2025/9/17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玉禾田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与周平先生位于广州市的房

屋租赁协议将在董事会通过之后签署；公司与深圳伏泰、内江高能的相关交易

协议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后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公司租用周平先生的办公用房是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向

深圳伏泰采购软件系统开发、硬件设备安装、日常运营维护服务是为满足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内江高能提供市政环卫服务，是公司满足项目所在地

市场运营需求的举措，也是相关项目在招标时的市场化制度安排。 

上述关联交易实施合理，定价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公

司主要业务没有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也不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 

五、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认真审核后发表独

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

2023年生产经营及业务拓展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必要的日常经营性交易行

为；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公允性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董事会在对

该议案进行审议时，关联董事周平先生、凌锦明先生按规定予以回避，本次关

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

致同意公司该关联交易事项。 

对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与实际发生总金额存在较大差

异事项，独立董事听取了公司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情况说明，并与公司、关联方企业等相关工作人员就2022年度实际业

务需求情况、关联交易业务调整情况进行了充分沟通和调查。经审慎核查，独

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

偿的原则，在公平、互利基础上，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进行，关联交易的各

方严格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主要系公司根据实际经

营发展需求和市场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等原因所致，具有其合理性，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我们将督促公司进一步提高对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准确度，并持续加强日常关联交易的监管工作，切实保障公司

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玉禾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

生产经营的正常需要，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23年第

一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2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发表同意意见，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12月修订）》等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

定。保荐机构对玉禾田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玉禾田环境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龚景宜                 王  志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